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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77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投资争议调解示范条文和国际投资争议

调解准则 

 大会， 

 回顾其 1966 年 12 月 17 日第 2205(XXI)号决议设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其任务是促进国际贸易法的逐渐协调和统一，并在这方面念及各国人民，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国际贸易广泛发展中的利益， 

 又回顾其 2021 年 12 月 9 日第 76/107 号决议，其中建议使用《联合国国际

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解决国际商业关系中产生的争议，同时意识到调解作为

友好解决此类争议的一种手段的价值， 

 注意到委员会在 2017 年第五十届会议上赋予第三工作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

议解决制度改革)广泛的任务授权，就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的可能改革

开展工作，并制定相关解决办法， 

 意识到应当鼓励以具有成本效益和时间效益的方式使用调解解决国际投资

争议， 

 认识到实行调解有重大好处，例如允许当事各方对进程行使控制权，达成适

应自我需要的结果和维护其关系，并为正当程序提供必要保障， 

 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投资争议调解示范条文》和《国际投

资争议调解准则》的编写工作通过与各国政府和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

协商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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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注意到《调解示范条文》和《调解准则》经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五

十六届会议适当审议后通过， 

 意识到委员会第三工作组在拟就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改革若干要

点向委员会提出建议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包括拟订一项落实改革要点的多边文书，

这可能为适用示范条文提供更多手段， 

 1. 表示赞赏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拟订并通过《国际投资争议调解示范

条文》，其案文载于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附件一，1  以及拟订并通过

《国际投资争议调解准则》，其案文载于同一报告附件二；2  

 2. 建议各国和参与国际投资文书谈判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考虑将《示范

条文》纳入各自的文书； 

 3. 又建议各国、投资人、调解员、有关机构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使用《调

解准则》，以促进对通过调解解决国际投资争议有更好的理解； 

 4. 请秘书长尽一切努力，通过向各国政府和其他有关机构广泛传播《示范

条文》和《准则》，确保其广为人知和可供查阅。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8/17)，附件一。 

 2 同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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